
 

 

附件三：评审标准 

评审因素 分值 商务评审标准 

商务重要条款 4 提供中小企业证明，格式自拟：4分，不提供：0分 

同类产品项目

业绩 
4 

投标人自 2021 年 1月 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有同类产品（指投标

人所投采购包中的核心产品任意一种）的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个得 1分，最高

得 4分。 

须提供合同关键页（含项目名称、项目内容、甲乙双方签字盖章页），并加盖投

标人公章，否则无效。 

投标人企业认

证情况 
2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交相关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

公章）：2分，不提供：0分。 

注：（1）提供有效期内的：①认证证书复印件、②在国家认监委网站（网址：

http://www.cnca.gov.cn/）对证书的信息查询截图作为评审依据（以 http://

www.cnca.gov.cn/网站公布为准，供应商可通过网站首页中“互联网+服务—查

询服务—认证结果”进行查询），已失效或撤销的不得分，公开信息中无法查

询或与公开信息不一致的（如暂停的），供应商必须提供发证机构出具的证明

函，否则不得分。 

（2）如因成立时间不满足认证时间要求且办理认证所需要合理时间不足导致未

能获得认证证书的，供应商提供说明文件明确以上事项，说明合理且属实的，

可对应得分。 

服务能力 10 

1.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配套的项目测试有明确具体的计划安排，对设备的运输

过程有针对性保障手段（不限于设备包装、物流运输方式等）的得 10分； 

2.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配套的项目测试有明确的计划安排，对设备的运输过程

有基本的保障手段（不限于设备包装、物流运输方式等）的得 5分； 

3.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配套的项目测试有简单的计划安排，对设备的运输过程

有简单的保障手段（不限于设备包装、物流运输方式等）的得 4分； 

4.其他情况或不提供不得分。 

售后服务方案 10 

根据投标人售后服务方案（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售后服务方案；

②厂家技术支持；③技术升级服务；④提供备品备件服务；⑤质保期满后的后

续维修服务等内容）进行评审： 

1.投标人所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内容对以上内容要求具有详细完整的部署规

划，维修服务安排完全满足项目要求，有安排专人负责响应采购人的维修要求

及服务过程中的沟通，对需维修的设备有完整可行操作的维修处理方法的得 10

分； 

2.投标人所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内容对以上内容要求有详细的部署规划，维修

服务安排部分满足项目要求，有安排专人负责响应采购人的维修要求及服务过

程中的沟通，对需维修的设备有基础保底操作的维修处理方法的得 5分； 

3.投标人所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内容对以上内容要求仅作了简单的部署规划，

维修服务安排无法满足项目要求，但有安排专人负责响应采购人的维修要求及

服务过程中的沟通，对需维修的设备没有提供操作的维修处理方法的得 4 分； 

4.没有提供，或所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的内容含糊，没有重点的不得分。 



 

 

 

合计 30  

评审因素 分值 技术评审标准 

所投产品的技

术参数响应情

况 

 

40 

（1）采购项目技术要求”中▲号（共 4条）响应进行评审，每满足一个▲号，

得 5分，满分 20 分。（如采购需求中有明确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则以采购需

求要求的为准；如采购需求中无明确要求证明材料的，则投标人须提供投标产

品的产品彩页或白皮书或产品使用说明书（如为外文版，请同时提供中文版加

盖投标人公章）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或盖有厂家公章的技

术参数（中文版）确认函作为技术证明文件。未提供上述技术证明文件的视为

不响应，不得分。） 

（2）采购项目技术要求”中不带▲号参数的响应程度进行评审（注：凡是标

有序号的一般条款均以一项单独的条款计算，无论是否隶属于上一级编号）：

（1）全部满足或优于，得 20 分；（2）负偏离总数≤10 项的，每出现一项负偏

离，扣 1 分；（3）负偏离总数＞10 项的，得 0 分。【备注：投标人须提供所投

产品有效的彩页、产品性能技术参数介绍资料及相应技术参数的厂家使用说明

书、质量认可材料等作为技术证明文件，否则评审委员会有权视相应技术参数

响应不符合招标要求（如厂家的产品使用说明书为外文版，请同时提供中文

版）。】 

供货方案 10 

根据投标人的供货方案（应包含供货时间安排、供货方式等）进行评审： 

1、投标人根据项目要求对供货方案有明确的计划和步骤安排，同时针对本项

目所提供的保障措施详细、合理可行，且供货渠道稳定的得 10 分； 

2、投标人根据项目要求对供货方案有基本明确的计划和步骤安排，同时针对

本项目所提供的保障措施完整但不详细，供货渠道稳定的得 5分； 

3、投标人根据项目要求对供货方案含糊，同时针对本项目所提供的保障措施

简略，但供货渠道稳定的得 1分； 

没有提供方案或其他情况的，得 0分。 

合计 50  



 

 

 

 

 

 

 

   

评审因素 分值 价格评审标准 

价格评审 20 
价格分计算为：报价得分=(基准价／最后报价)×价格分值，基准价

为满足文件要求的投标各家报价的平均值下浮 10%。 


